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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依据《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结合
国内外现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和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与实践，运用类型分析方法、规范分
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集体林权的概念、林地物权、林木物权、
集体林权流转、集体林权的登记与备案等问题，从法理上做出合理的阐释，从制度上进行科学的构建
，以推动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和集体林业物权法律制度的完善，促进林农利益的法律保
护和集体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集体林权法律制度研究》的作者是胡玉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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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玉浪，1971年9月出生，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福建省劳动
法学研究会理事，福建省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兼职律师。
主要从事民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独立出版专著两部，参编、参著五部，发表论
文三十余篇。
主持福建省社科联、科技厅、教育厅、劳动厅等项目八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其他项目多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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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林地承包经营权设立在先、林地地役权设立在后的情形　　从理论上讲，土地所有权人可以在
土地上设立种类不同、权利内容不相冲突的他物权，因此，在林地上设立林地承包经营权后，应当可
以设立林地地役权，这也是林地所有权处分权能的具体体现。
但从立法和实践来看，则不是这样。
《物权法》第163条规定：“土地上已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的
，未经用益物权人同意，土地所有权人不得设立地役权。
”可见，若在林地上已设立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未经林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林地所有权人不得设立
林地地役权，坚持设立的，林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主张该林地地役权合同无效，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认定该林地地役权合同无效，地役权合同既然无效，地役权当然也就无从发生，林地所有权
人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
在第三人要求林地所有权人对其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的，应当根据林地所有权人的过错程度判令其负
担第三人的损失。
在林地上已设立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未经林地承包经营人同意，林地所有权人不得设立林地地役权的
原因在于：（1）物权之间的效力具有次序性，即他物权优于所有权；他物权之间，成立在先的优于
成立在后的，除非法律有例外规定。
因此，当林地之上已设立林地承包经营权时，由于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优于林地所有权，对林地使
用的任何限制必须征得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同意o[1]（2）林地地役权的客体是农民集体所有或国家所
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林地，确立和实行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广大林农的民生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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